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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

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而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追溯调整对当期及前期各期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没有影响。

一、概述

中国期货业协会制定《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业务管理规则》

（中期协字【2024】235 号，以下简称“《业务管理规则》”），就期货风险管

理公司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业务收入的财务核算作出规范，要求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2025 年 7 月 8 日，财政部会计司发布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

施问答。根据上述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相关要求进行会计

处理及信息披露。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司在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中明确，企业在期货交

易场所通过频繁签订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以赚取差价、不提取标准仓单对应的商



品实物的，通常表明企业具有收到合同标的后在短期内将其再次出售以从短期波

动中获取利润的惯例，其签订的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并非按照预定的购买、销售

或使用要求签订并持有旨在收取或交付非金融项目的合同，因此，企业应当将其

签订的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视同金融工具，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按照前述合同约定取得标准仓

单后短期内再将其出售的，不应确认销售收入，而应将收取的对价与所出售标准

仓单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企业期末持有尚未出售的标准仓单的，应

将其列报为其他流动资产。

因此，公司管理层根据实施问答所明确的规定内容，进一步梳理并明确了对

符合相关条件业务的交易目的，并对相关业务适用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2）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具体会计准则（含应用指南、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

计处理实施问答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亦符合《业务管理规则》就大宗

商品风险管理业务收入所作的财务规范。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具体会计准则（含应用指南、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告的主要影响

本次追溯调整对当期及前期各期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没有影响，对公司前期

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

2024 年度/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9 月/2024 年 9月 30 日 2023 年度/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其他业务收入 4,457,996,766.92 58,789,163.27 3,501,336,350.32 41,927,470.91 5,036,954,654.52 27,330,915.81 5,903,321,707.25 18,999,656.30

其他业务成本 4,388,178,180.95 30,832,573.83 3,463,545,260.89 27,673,647.02 4,969,262,410.03 15,233,172.81 5,874,430,788.22 5,614,092.92

投资收益 62,422,904.65 104,284,901.18 -100,838,889.98 -77,301,624.44 175,381,902.33 230,976,403.82 -49,357,311.71 -33,851,956.06

存货 204,125,849.26 23,739,608.58 218,022,341.65 52,536,305.91 112,021,505.67 7,518,864.57 150,463,427.37 96,800.83

其他资产 87,081,974.72 267,468,215.40 105,722,013.23 271,208,048.97 95,691,237.89 200,193,878.99 214,634,597.99 365,001,224.53

预收款项 - 20,381,419.26 - 88,066,896.29 - 28,982,488.88 - 116,049,576.33

合同负债 21,440,067.60 1,058,648.34 90,416,222.44 2,349,326.15 29,611,101.87 628,612.99 116,059,010.29 9,433.96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

三、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及

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并同意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4 日


